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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团委〔2023〕60 号

关于开展我院2023-2025学年学生社团

指导教师聘任工作的通知

各行政部门、各教学单位、各指导教师：

学生社团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大学生素质教

育的重要阵地，是高等学校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

一步提高我院大学生社团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，持续推动学

生社团健康、有序发展，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

中的重要作用，现面向全院开展2023-2025学年学生社团指导

教师选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聘任需求

社团类别 序号 社团名称 原指导教师 拟聘指导教师

学术科技类

1 外语交流协会 叶青/何瑾瑾 2人

2 专升本学习社团 王炜/鲍青 2人

3 创影像影视协会 李杨/樊鸣谦 2人

4 卓然电商直播社团 郭娉婷 2人

5 “影像光魔”协会 张瑾/任东 2人

6 晨飞文学社 孙媛媛 2人

7 九思读书协会 汪婧/李祯 2人

8 普通话艺术社团 朱伊瑶/黄冰清 2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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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翰墨林书画协会 张鹏 2人

10 创新创业及就业协会 储汉成/王含 2人

体育活动类

11 球类运动联合协会 穆汤艳婧/邓庭威 2人

12 太极拳武术协会 徐宝战/李德营 2人

13 炫动轮滑社 杨鹏 2人

文化活动类

14 白泽国漫社团 刘婧/金河 2人

15 雅馨乐坊 程焕 2人

16 舞蹈协会 李叶 2人

17 雅风传统文化社 陈丽君/侯薇育 2人

18 思维逻辑推理社 王迪/周的玲 2人

志愿活动类
19 阳光心理交流协会 王倩芸/鲍明珍 2人

20 掌心手语社 王清/王迎春 2人

思想政治类
21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

协会

王磊磊/綦晓斐 2人

22 马克思主义思辩社团 柏一柯/孙臻秋 2人

专业类社团

23
“百脑会”计算机应用

技术专业社团
王广林/陈刚 2人

24
“时光印迹”印刷媒体

技术专业社团
张长泉/吴谦 2人

25
“纸想创意设计”包装

工程技术专业社团
吴艳芬/董娟娟 2人

26
“梦想设计”机电一

体化技术专业社团
王辉/潘琦 2人

27 融媒体图研专业社团 张婧婧/张丹青 2人

28
“新传播”新闻采编专

业社团
管雪/高倩 2人

29
青年戏剧影视表演工

作坊
王宇/徐梦 2人

30 童趣技能研习社 王琼/蒋仕梅 2人

31 财会技能研究社 徐齐君/张元君 2人

32 美妆社团 李欣鑫 2人

33 新造物手工坊 汪佩/戈媛媛 2人

34 乐陶工坊 黄亚男 2人

二、岗位职责

1.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负责学生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

教育引导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指导社团团建

工作，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各类活动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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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应积极参与学生社团的建设和管理，

协助规划学生社团发展方向，并对学生社团负责人的选聘工

作提出建议。

3.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有指导学生课外活动的职责，要积

极参与、指导学生社团活动，保证社团活动的质量和活动成

效，通过活动育人的方式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。

4.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课外活动时，有责任监督

学生社团活动经费使用情况，并督促学生社团负责人按学期

向院团委和社团全体成员公示经费使用情况。

5.制定培训计划，设计培训内容方式和目标，定期或不

定期的给本社团上好培训课，社团指导教师每学期至少开展

三次对社团全体成员的指导培训活动。

三、聘任条件

1.每个社团原则上聘请1—2名指导教师，指导教师须是

学院在职在岗教师。

2.指导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，关心学生成

长，热爱学生社团工作，具有适应工作的健康体魄，具备较

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为社团做好指导工作的积极心态，服从

并接受院团委及学生社团管理部的监督管理。

3.指导教师需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验，具备与社团发

展相适应的专业教育、工作经历，具有对社团发展方向和活

动指导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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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同等条件下共产党员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

优秀辅导员优先。

四、考核及奖励

1.指导教师的评聘工作由党委宣传部领导监督，由学院

团委负责执行，社团管理部负责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的具

体实施。社团指导教师聘期为两年，按年度考核。

2.社团指导教师的考核以任期社团工作质量考核为基本

依据，考核应达两次合格以上，考核不合格取消指导资格。

3.指导教师的考核以任期指导社团开展活动的次数、质

量、成效为考核主要依据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每学期，指导教师指导并出席社团特色活动不少

于2次，参与指导社团日常学习交流活动不少于3次，参加社

团全体大会不少于2次，每学年，参与换届选举工作1次；

（二）指导社团特色活动，由社团指导教师与社团负责

人研究讨论、制定并审核活动方案，大型学生活动必须向学

院报批申请，原则上社团活动开展过程中，指导教师须到现

场指导，并留存影像等资料；

（三）审查财务管理情况，督促社团负责人制定活动预

算并及时按要求审批执行；

（四）社团招新工作一般为每年9月份，招新工作结束后，

指导教师须召开社团全体大会，介绍社团性质、章程、特色

及工作目标。每学期期末，社团指导教师须召开社团全体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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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总结本学期社团工作，做下学期工作计划；

（五）社团管理部负责检查各社团指导教师是否按要求、

次数召开工作会议，检查社团特色活动、社团常规活动、社

团日常管理、社团财务管理、社团活动图片影像资料管理等

方面情况，每学年由社团管理部进行综合评分；

（六）每学年末，由各社团负责人对社团老师进行评价打

分，社团管理部结合社团指导工作材料以及工作规范性证明材

料进行综合评分，评分结果由院团委报党委宣传部审查无误后，

进行公示、发文。根据综合评分结果评选“学生社团优秀指导

老师”荣誉，评选结果设置等级分别为：不合格、合格、优秀

三个等级。

4.学院设“年度社团优秀指导老师”、“年度优秀社长”

荣誉，其中指导教师荣誉与“星级社团”评选结果挂钩。获

得表彰的社团，学院将给予相应的社团发展资金支持。

5.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学生社团指导教师予以解聘：

（一）指导教师没有按照管理办法履行工作职责；

（二）指导教师在工作中无法胜任或不适合社团指导工作；

（三）指导教师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继续指导社团工作；

（四）所指导社团出现限期整改、责令解散等严重违纪情

况；

（五）指导教师年度考核等次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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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聘任办法

由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岗位聘任小组依据岗位聘任条件、

岗位申请人的申报材料，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采

用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选拔，聘期为两年。受聘教师考核合

格后，由院团委颁发聘任证书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1.每个学生社团原则上聘任指导教师2人，如因社团性质

特殊、社团发展需要，可由社团向社团管理部申请增设指导

教师1人；

2.指导教师申请人须准备申报材料，内容包括申报表（见

附件）、个人荣誉证书、指导学生获奖证书等佐证材料、未

来一年社团指导计划；

3.每人限报一个社团指导教师岗位；

4.指导教师申请人须将申报材料于2023年9月22日前交

至食堂三楼大学生一站式服务中心（共青团之家）。联系人

电话：181096421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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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团体指导教师聘

任申请表

共青团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2023年9月14日


